
立法會 CB(2)1291/05-06(03)號文件 

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提交的第二次報告  
 

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二零零六年三月十日會議  
 

平等機會委員會意見書  

 

引言 

1.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公民權利和政治權

利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將於 2006 年 3 月由聯合國相關
的委員會進行審議。在審議進行前，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

希望向民政事務委員會提交以下意見，供議員參閱。  

有關《公約》的每年進度報告 

2. 聯合國以往規定，根據《公約》每五年一次提交報告，但

這規定已於 1999 年改為須視乎情況需要而提交報告。香港特別行
政區於 1999 年初根據《公約》提交了第一次報告，並於當年 11
月由聯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港特別行政區於 2005 年 1 月
根據《公約》向聯合國提交第二次報告，有關審議要到 2006 年 3
月才進行，即在審議第一次報告後的六年。  

3. 鑑於報告周期冗長，平機會建議政府有系統地監察落實

《公約》所保障的權利之各項措施，並每年向立法會、非政府組

織及公眾報告進展情況，以供考慮和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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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性別歧視條約》（《公約》第 3 條）  

4. 平機會於 1999 年完成了《性別歧視條例》的檢討工作，
並向政府提交了報告。該報告提出了 14 項修訂建議：  

(a) 澄清若干條文的適用之處；  

(b) 把性騷擾的條文延伸至其他方面。例如，租戶 /分租
戶對其他租戶 /分租戶的性騷擾；在提供貨品、服務
及設施方面，顧客對提供服務者的騷擾等；  

(c) 撤銷若干例外情況；  

(d) 賦予平機會額外權力和方法，以處理歧視；及  

(e) 修訂法例中文本的若干題目和部分。  

5. 政府根據《經濟、社會與文化權利的國際公約》於 2005
年初向聯合國提交的第二次報告中，表示它已接納平機會多項有

關修訂《性別歧視條例》的建議，且正積極研究如何實行。不過，

這些建議修訂至今未有絲毫進展。平機會強烈促請政府盡快推行

建議的修訂。  

為殘疾人士提供易達的投票站（《公約》第 25 條）  

6. 於 2004 年 9 月立法會選舉期間，發現全港 501 個為選舉
而設的投票站，只有 287 個 (57%)方便行動不便人士到達。選舉法
例規定，若殘疾人士被編到不適合他 /她使用的投票站，他 /她可在
投票日最少五天前，要求選舉事務處把他 /她編到同一選區的特別
投票站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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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平機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確保所有投票站都方便行動不便

的選民使用。現行於投票日最少五天前，向選舉事務處提出要求

到另一特別投票站的安排，是對行動不便選民施加額外的要求。

若有行動不便的選民因某些原因，不能及時知悉「五天前」通知

的規定（有關規定只在附於投票證的地圖上註明），或若選民未能

及時知道獲編配的投票站地點或地理環境不易到達，便可能令他

們無法行使他們的投票權。那些在投票日前不足五天變成行動不

便的選民（如因意外），更可能因上述的附加條件而令他們失去投

票權。  

8. 平機會促請政府物色更多適合行動不便人士使用的場

地，作為日後的投票站。選擇投票站的準則之一，應是盡可能方

便殘疾人士前往。那些「不方便殘疾人士」的投票站，選舉事務

處應提供臨時斜道或輪椅升降機等特別設施，而「不方便殘疾人

士」的性質，亦應在投票證上說明，以便殘疾選民作出個人安排，

在選舉中行使公民權。  

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及措施（《公約》第 3 條）  

9. 香港是個高度緊張的城市。在充滿緊張的環境下工作，衍

生種種不良社會影響，反過來要耗用更多社會資源，以處理這些

影響。過去數年，香港愈來愈多人關注到工作－生活不平衡的問

題，要求增加較多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平機會於 2003 年 4 月民
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的意見書，就促請政府以身作則，為公

務員制定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和措施，並積極鼓勵私營企業僱主跟

隨。  

10. 平機會備悉，政府現正積極考慮公務員每星期五天工作

制，實在令人鼓舞。平機會支持此項倡議。平機會與婦女事務委

員會（婦委會）於 2006 年 1 月合作，委託研究機構進行有關香港
家庭友善政策及措施的調查，旨在調查香港的家庭友善政策及措

施的普遍程度；研究僱主目前提供的政策與措施，及僱員所期望

的政策與措施之間的差距；以及如何減少差距。是項研究預定於

2006 年中完成，將會公開研究結果及建議，供公眾參考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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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禁止種族歧視立法（《公約》第 26 條）  

11. 根 據 政 府 最 近 向 立 法 會 提 交 的 資 料 文 件 (LC 文 件

CB(2)1003/05-06(01)，除了根據現行三條反歧視法例所規定的例
外情況和豁免外，尚有多項新增的例外情況和豁免，會加進建議

中的禁止種族歧視法例中。平機會雖然備悉實施建議中的禁止種

族歧視法，會對受影響的人士和機構若干現行政策及措施帶來影

響（某些情況下有重大影響），但平機會認為，應盡可能限制以例

外情況和豁免來應付這類政策及措施。平機會認為，有必要在建

議中的法例內保存反歧視原則的完整性，也是制定有關法例時的

指導宗旨。  

12. 平機會認為大量使用例外情況，與不歧視的精神不相稱，

亦不合符消除一切形式種族歧視的原意。  

禁止年齡及性傾向歧視的反歧視法例（《公約》第 26 條）  

13. 目前香港沒有法例處理年齡和性傾向歧視。平機會向政府

重申其建議，要求立法對付年齡和性傾向歧視，以履行國際責任。 

設立精神健康局的需要（《公約》第 26 條）  

14. 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疾病負擔所作的最新估計顯示，精神

病和行為失調分佔最高十項疾病負擔的頭五項。這些負擔對社會

造成沉重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健康和社會服務費用，以及因精神

病患者及其家人的高失業率而導致的生產力損失，都是其中一些

較為明顯和可以量度的代價。不過，更為常見的是，政府未有考

慮到精神病所造成的負擔，和現時已有既合化算又有效的治療方

法，從而適當地優先照顧精神病患者的需要。為改善香港人的精

神健康，政府必須制定和執行前後一致和全面的策略。  

15. 平機會之前曾提出設立精神健康局的建議，統籌精神健康

範疇內政策制定、活動、研究和公眾教育等工作，亦已得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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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政府的立場是，衛生署、衛生、福利及食物局和醫管局已

密切合作，為精神病患者提供所需的服務及治療與康復支援。它

認為目前的制度已行之有效，無設立精神健康局的迫切需要。  

16. 翻閱目前唯一勾勒出政府對精神健康服務政策與策略的

文件《康復計劃方案 (1998-99 至 2002-03)》有關「為精神病患者
提供的服務」一章，發現只包括五個主要題目，即定義、普及率、

計估精神病患者人數、現有服務類別介紹和關注問題。其他行動

如：融資方法、跨界別合作、倡議、資訊系統、研究及政策與服

務評估、質素提升、人力資源與培訓、人權等，文件都未有提到。

鑑於政府認為無設立精神健康局的迫切需要的立場，平機會強烈

促請政府，現正進行的香港康復計劃方案檢討，諮詢服務使用者

和相關人士，制定更為全面的精神健康策略。  

 
 
平等機會委員會  
二零零六年三月  


